
備註： 

1.黑框內案號編號由本所統一填寫。 

2.申請人登記時，務必詳實填具相關資料，並請提供相關身份證明文件， 

以供查核申請人身份。 

3.有關本所區長與民有約申請相關注意事項，依新北市新莊區公所區長與 

民有約執行計畫規定辦理。 

新北市新莊區公所區長與民有約申請書 

申 請 日 期    年  月  日 案件編號  

申請人（簽章）  連絡電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預約會見時間  

申請案件類別  

案 由  

案 件 說 明  

案件檢附文件 

□無 

□有(請於下方詳填所提供文件資料) 

特殊身分申請者 

檢 附 文 件 

□無 

□有(請於下方詳填所提供文件資料) 

□有(請於下方詳填所提供文件資料) 

不予受理原因 

□無 

□有(請於下方詳填所提供文件資料) 

□有(請於下方詳填所提供文件資料) 

受理人員簽章  受 理 時 間  


